
证券代码：603583 证券简称：捷昌驱动 公告编号：2026-020

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临时补流募集资金金额：5,000 万元

 补流期限：自 2026 年 4 月 24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之

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发行名称 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资金总额 148,500.00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146,132.42万元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20年 9月 30日

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

金归还日期及金额
2026年 1月 5日归还 2,483.43万元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捷昌驱动”）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如

下：

发行名称 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9,585.14万元

募投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资

金额

已使用募集资金

金额
项目进度

智慧办公驱动系统升级

扩建项目
27,232.42 33,636.31 123.52%

数字化系统升级与产线

智能化改造项目
20,000.00 21,345.74 106.73%

捷昌全球运营中心建设

项目
8,281.43 8,281.43 100.00%

补充流动资金 34,700.00 34,700.00 100.00%
欧洲物流及生产基地建

设项目
42,000.00 31,087.32 74.02%

捷昌全球运营中心建设

项目终止后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13,918.57 15,043.53 108.08%

合计 146,132.42 144,094.33 98.61%
注：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金额”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调整后的投资总额；“募集资金账户

余额”不包含公司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 2,483.43万元。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及生产经营需要和财务状况，为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

下，公司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或等值外币）的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

月，在决议有效期内上述额度可以滚动使用，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

的生产经营使用，不会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

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

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在此期间如遇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余额不能满足募集资金正常支付的情况，公司将根据实际需要将已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返回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四、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董事会

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公司于 2026年 4月 2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审批决策程序符合相关监管要求。

公司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符合《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内部制度的规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五、专项意见说明

经核查，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已履行了

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

关规定。公司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

保荐人对捷昌驱动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28日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四、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五、专项意见说明

